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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的理由

董事相信，[編纂]將有助我們：

• 激勵僱員及使僱員更投入。我們相信[編纂]將有助我們的僱員分享我們的成
功，並致力於為本集團爭取表現及令本集團持續取得成功；

• 提升知名度及曝光率以及提高我們的競爭力。 [編纂]將有助我們提升地位並
提高我們在競爭對手之間的競爭力，從而有助我們吸引更龐大的玩家基礎
及鞏固與新的及現有IP版權方、遊戲開發商及發行渠道的關係；及

• 建立長期的集資平台。 [編纂]將為我們提供於[編纂]後透過未來集資活動籌
集資金的機會。

[編纂]

假設[編纂]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每股股份[編纂]港元至[編纂]

港元的中位數），我們預期自[編纂]取得的合計[編纂]淨額（經扣除有關[編纂]的[編纂]

及估計開支）將約為[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我們擬將[編纂][編纂]淨額
用作下列用途：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將主要
用於擴大及提升我們的IP遊戲發行及開發業務。具體而言，我們擬作出如
下[編纂]：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用
於代理IP版權方的備受歡迎且前景良好的動漫、文學、遊戲及電影等
具潛力的IP。有關我們於授權IP時考慮的因素以及識別及批准IP的負
責人員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業務模式－遊戲獲取－
我們的IP授權程序」。於釐定具潛力的IP是否備受歡迎且前景良好
時，我們會考慮以下因素：

(i) 有關IP粉絲群體，尤其是，特定IP粉絲群體的規模及忠誠度、
遊戲類型及類別方面的喜好以及支付能力；及

(ii) 有關IP的受歡迎程度，尤其是，其受歡迎程度的持續時間及其
推出新內容進一步提升其受歡迎程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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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用
於代理成功且前景良好的手遊開發商的具潛力的遊戲。有關我們於代
理遊戲時考慮的因素以及識別及批准遊戲的負責人員詳情，請參閱本
文件「業務－我們的業務模式－遊戲獲取－遊戲代理」。於釐定具潛
力的遊戲是否前景良好且成功時，我們會考慮以下因素：

(i) 有關遊戲目標玩家群體，尤其是，該群體的規模及支付能力；
及

(ii) 有關遊戲開發商的技術能力，尤其是，該遊戲開發商的遊戲執
行能力及服務器技術。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用
於鞏固與發行渠道的關係並拓展至新的發行渠道，令我們能夠開發
新的市場及客戶，從而讓更多玩家在更多設備上體驗我們日益豐富
的遊戲組合。除Apple App Store及Google Play等現有發行渠道合作
夥伴外，我們亦擬與屬垂直性質的新發行渠道發展關係，該渠道用
戶具有共同興趣及與我們遊戲相關的特徵，例如面向女性或主要受眾
為二次元文化粉絲的垂直平台及網站。作為我們的業務策略之一，我
們努力探索其他形式及類型的遊戲（尤其是面向女性的遊戲及二次元
遊戲），以增強變現能力。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業務策
略－增強變現及營運能力」一節。與我們的現有發行渠道合作夥伴不
同，其各自的龐大用戶群通常不具有特定的共同興趣，於該等新發行
渠道推廣及發行我們的遊戲將有助我們獲取更具目標性及精準的用戶
流量。未來，我們計劃於該等新發行渠道發行更多遊戲，並透過在該
等發行渠道為我們的遊戲投放廣告加大遊戲推廣方面的投資，以強化
我們的用戶吸納程序。我們計劃透過擴大我們的合作範圍鞏固與該等
新發行渠道的關係，包括共同舉辦線上及線下競技及提供遊戲內折
扣，進一步推廣我們的遊戲。我們亦可為新發行渠道提供定制化遊戲
開發服務，同時根據該等發行渠道主要受眾的興趣及喜好優化我們的
遊戲，以更有效及高效地推廣及發行我們的遊戲。我們相信憑藉我們
在遊戲發行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有經驗的遊戲開發商的長久關係及強
大的IP儲備，我們將有能力為該等新發行渠道的用戶提供精準匹配其
興趣及喜好的遊戲，從而增強玩家黏性及收入來源。此外，該等發行
渠道亦將於推廣定制化遊戲方面提供更多支持，進一步增加了我們的
遊戲發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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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我們計劃以下列方式動用[編纂]港元：

[編纂]港元款項 計劃用途

• 約[編纂]%，或[編纂]港
元

透過遊戲市場推廣及宣傳方面的合作 

鞏固與新發行渠道的關係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 發展與垂直平台的關係

•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 向新發行渠道提供定制化遊戲開發服務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將
用於支持我們擴充至中國境外精選市場及發展海外業務的整體策略，
包括增聘在海外遊戲市場方面擁有經驗的人才及為相關活動（包括我
們計劃參與亞洲的遊戲博覽會及會議等各種遊戲行業活動）撥資。截
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未獲悉任何預期將阻止我們海外擴張計
劃的監管障礙。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將
用於研發。未來，我們計劃自海外遊戲開發商獲授更多遊戲及發行更
多海外遊戲。因此，我們擬進一步提升本地化能力並為該等遊戲提供
技術支持。此外，隨著我們的遊戲組合及玩家群體的擴充，我們計劃
加大研發投資，以進一步開發及提升我們的營運系統及平台以及其他
相關基礎設施，進而確保玩家獲得暢爽的遊戲體驗。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用
於以具競爭力的薪酬額外聘請營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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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將主要
用於手遊生態系統中參與者的併購活動。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
無就投資或收購訂立最終或正式諒解、承諾或協議，亦並無參與任何有關
磋商。具體而言，我們擬作出如下[編纂]：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直
接或間接投資於開發或擁有IP的公司或基金。我們可以收購該等公司
或基金的控股權或少數股權。就控股權投資而言，目標公司或基金預
期將擁有一個或多個五年以上的IP。根據我們的遊戲開發商網絡，該
等IP應適合開發成遊戲，並具有發展為其他泛娛樂產品（包括（其中
包括）電影、戲劇及動漫）的潛力。當我們進行少數股權投資時，目
標公司或基金預期將擁有至少一個受歡迎的IP。我們的少數股權投資
應授予我們一個董事會席位。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將
用於遊戲開發商的少數股權投資或收購遊戲開發商。我們計劃投資擁
有成功遊戲開發的往績記錄、相關管理經驗及能力以及強大遊戲組合
及儲備的遊戲開發商，尤其是具有潛力將我們的獲授權或自有IP開發
為受女性歡迎的遊戲、二次元遊戲或H5遊戲及小程序遊戲的遊戲開
發商。我們計劃專注投資及收購中國遊戲開發商。透過收購第三方遊
戲開發公司的股權，我們將能夠在遊戲設計及開發流程方面施加更大
影響力，並可更易獲得優質遊戲內容。我們擬於投資決策流程中採用
個別基準方法，一般而言，我們將考慮以下因素：

(i) 遊戲開發的往績記錄。目標公司過往應已成功開發至少一款遊
戲，月平均總流水賬額超過人民幣3,000萬元或註冊用戶群及活
躍用戶群分別超過500萬及100,000；

(ii) 管理團隊的經驗及能力。目標公司管理團隊的各成員應擁有在
投資時與我們的業務策略及重點一致的遊戲類型及類別的豐富
經驗。核心管理成員亦須具備遊戲設計、開發、圖像設計及營
運方面的能力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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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遊戲組合及儲備。目標公司過去應已開發及營運至少一款遊
戲，並已至少儲備一款遊戲；及

(iv) 我們認為對本集團發展而言屬重要的任何其他特質。

• 估計總[編纂]淨額約[編纂]%或[編纂]港元（相當於人民幣[編纂]元）將用作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倘[編纂]釐定為低於或高於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則分配至上述用途的[編

纂]將按比例調整。

倘[編纂]定為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上限），我們將收取的估
計[編纂]淨額將增加約[編纂]港元（經扣除有關[編纂]的[編纂]費用及估計開支）。倘[編

纂]定為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下限），我們將收取的估計[編纂]淨額
將減少約[編纂]港元（經扣除有關[編纂]的[編纂]費用及估計開支）。倘我們[編纂]將最
終[編纂]設定為每股[編纂][編纂]港元，則我們將自[編纂]收取的估計[編纂]淨額將進一
步減少額外約[編纂]港元。在此情況下，我們將按比例增加或減少分配至上述用途的
[編纂]淨額，並將在獲分配[編纂]淨額減少的情況下就相關用途考慮內部資源或外部融
資。

倘[編纂]並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且在適用法律法規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擬將[編

纂]用於短期活期存款及╱或貨幣市場工具。


